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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机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金某。因涉嫌贪污犯罪，于2021年4月15日被上海市奉贤区监察委员会留置

，2021年6月4日被刑事拘留，2021年6月11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金铮铮，上海道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以沪奉检三部刑诉〔2021〕Z2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金某犯贪

污罪，于2021年9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认罪认罚简易程序审理。本院受理

后，发现本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后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

2021年11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曹蕾出庭支

持公诉，被告人金某及其辩护人金铮铮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10月至2019年4月，被告人金某在担任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光明

A3工业园区（以下简称“光明园区”）招商员期间，利用负责审核发放园区内企业政

府扶持资金等职务便利，在XX园区XX镇人民政府委托管理政府企业扶持资金过程中

，采用虚增招商平台环节、出具虚假平台隶属说明等方法，先后多次骗取政府企业扶持

资金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54万余元。具体如下：

1.2017年10月，被告人金某利用职务便利，将其招商引入园区的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A公司”）等八家企业，审核确认为通过招商平台上海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B公司”）引入。2017年10月20日，光明园区根据上述审核情况，将本应由园区直接

发放给上述企业的2016年度扶持资金共计61 383.79元转入B公司。同日，B公司将其中60

000元转入金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并由金某直接占为己有，剩余1 383.79元金某交由B公

司实际经营人吴某占有。

2.2018年7月，被告人金某利用职务便利，将其招商引入园区的A公司等八家企业，审核

确认为通过招商平台B公司引入。2018年8月3日，光明园区根据上述审核情况，将本应

由园区直接发放给上述企业的2017年度扶持资金共计128 845.25元转入B公司。同年8月

7日，B公司将其中125 000元转入金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并由金某直接占为己有，剩余3

845.25元金某交由吴某占有。

3.2019年4月，被告人金某利用职务便利，将其招商引入园区的A公司等九家企业，审核

确认为通过招商平台B公司引入，并将其招商引入光明园区的埃能基诺（上海）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审核确认为通过金某实际控制的招商平台上海C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C公司”）引入。2019年4月29日，光明园区根据上述审核情况，并结合金某与

吴某出具的B公司隶属C公司的虚假说明，将本应由园区直接发放给上述企业的2018年

度扶持资金共计220 559元转入C公司，并由金某直接占为己有。

4. 2019年4月，被告人金某利用职务便利，将其招商引入园区的上海D有限公司等两家企

业及招商平台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引入的上海F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

，审核确认为通过招商平台E公司引入。2019年4月29日，光明园区根据上述审核情况



，并结合金某与上海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实际经营人王某、E公司实际经

营人喻某1出具的E公司隶属G公司的虚假说明，将本应由园区直接或者通过E公司发放

给上述企业的2018年度扶持资金共计135 181元转入G公司。同日，G公司将135 181元转

入金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并由金某直接占为己有。

2021年4月，被告人金某主动至办案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2021年4月12日、5月13日、5月17日，奉贤区监察委员会分别扣押被告人金某以及吴某、

金某家属上交的360 640.75元、5 229.04元、18 097.96元。

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奉贤区南桥镇光明园区提供的《证明》、

《劳动合同》、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提供的《关于南桥镇税收扶持政策的说明》、《

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促进企业发展政策的实施意见》、《企业扶持政策》、

《关于税收扶持的会议纪要》、《关于企业扶持款的说明》、《证明》、《情况证明》

、《工作情况》、证人陆某、何某、翁某、吴某、王某、喻某1、黄某、宋某、李某1、

高某、于某、刘某1、张某、陈某、梁某、李某2、李某3、喻某2、余某、范某、刘某

2证言、上海H有限公司记账凭证、奉贤区南桥镇光明科创经济园区记账凭证、上海农

商银行付款通知、银行交易明细、退税清单、情况说明、招商平台合作协议、收条、收

据、被告人金某提供的退税清单以及已退还给部分企业钱款的证明材料、奉贤区监察委

员会制作并出具的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查封、扣押财物、文件清单、案发经过、

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据此认为被告人金某构成贪污罪。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予以处罚。

庭审中，被告人金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和罪名均无异议，且自愿认罪认

罚。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和罪名亦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至2019年4月，被告人金某在担任光明园区招商员期间，利用

负责审核发放园区内企业政府扶持资金等职务便利，在XX园区XX镇人民政府委托管理

政府企业扶持资金过程中，采用虚增招商平台环节、出具虚假平台隶属说明等方法，先

后多次骗取政府企业扶持资金54万余元。具体如下：

1.2017年10月，被告人金某利用职务便利，将其招商引入园区的A公司等八家企业，审

核确认为通过招商平台B公司引入。2017年10月20日，光明园区根据上述审核情况，将

本应由园区直接发放给上述企业的2016年度扶持资金共计61 383.79元转入B公司。同日

，B公司将其中60 000元转入金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并由金某直接占为己有，剩余1

383.79元金某交由B公司实际经营人吴某占有。

2.2018年7月，被告人金某利用职务便利，将其招商引入园区的A公司等八家企业，审核

确认为通过招商平台B公司引入。2018年8月3日，光明园区根据上述审核情况，将本应

由园区直接发放给上述企业的2017年度扶持资金共计128 845.25元转入B公司。同年8月

7日，B公司将其中125 000元转入金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并由金某直接占为己有，剩余3

845.25元金某交由吴某占有。

3.2019年4月，被告人金某利用职务便利，将其招商引入园区的A公司等九家企业，审核

确认为通过招商平台B公司引入，并将其招商引入光明园区的埃能基诺（上海）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审核确认为通过金某实际控制的招商平台C公司引入。2019年

4月29日，光明园区根据上述审核情况，并结合金某与吴某出具的B公司隶属C公司的虚

假说明，将本应由园区直接发放给上述企业的2018年度扶持资金共计220 559元转入C公

司，并由金某直接占为己有。

4. 2019年4月，被告人金某利用职务便利，将其招商引入园区的上海D有限公司等两家企

业及招商平台E公司引入的上海F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审核确认为通过招商平台E公司

引入。2019年4月29日，光明园区根据上述审核情况，并结合金某与G公司实际经营人王

某、E公司实际经营人喻某1出具的E公司隶属G公司的虚假说明，将本应由园区直接或

者通过E公司发放给上述企业的2018年度扶持资金共计135 181元转入G公司。同日，G公

司将135 181元转入金某的个人银行账户，并由金某直接占为己有。

2021年4月，被告人金某主动至办案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2021年4月12日、5月13日、5月17日，奉贤区监察委员会分别扣押被告人金某以及吴某、

金某家属上交的360 640.75元、5 229.04元、18 097.96元。

上述事实，被告人金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作了供述，且有奉贤区南桥镇光明园区提供的

《证明》、《劳动合同》、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提供的《关于南桥镇税收扶持政策的

说明》、《奉贤区南桥镇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促进企业发展政策的实施意见》、《企业扶

持政策》、《关于税收扶持的会议纪要》、《关于企业扶持款的说明》、《证明》、《

情况证明》、《工作情况》、证人陆某、何某、翁某、吴某、王某、喻某1、黄某、宋

某、李某1、高某、于某、刘某1、张某、陈某、梁某、李某2、李某3、喻某2、余某、

范某、刘某2证言、上海H有限公司记账凭证、奉贤区南桥镇光明科创经济园区记账凭

证、上海农商银行付款通知、银行交易明细、退税清单、情况说明、招商平台合作协议

、收条、收据、被告人金某提供的退税清单以及已退还给部分企业钱款的证明材料、奉

贤区监察委员会制作并出具的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案发经过、情况说明、查封、

扣押财物、文件清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金某作为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以骗

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产，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

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金某能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金某又能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金某主

动退缴全部涉案款项，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以上情节，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适

当，本院予以采纳。为严肃国家法制，确保国有财产不受侵犯，维护国家工作人员职务

行为的廉洁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三条

、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

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金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宣告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十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退缴在案款人民币三十八万三千九百六十七元七角五分发还上海某经济园区。

被告人金某回到社区后，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管理，接受教育，完成公益劳

动，做一名有益社会的公民。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上海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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